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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之一 

公司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议程 

 

现场会议时间：2016年 12月 29日上午 9:30 

网络投票时间：2016年 12月 29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00-3:00 

现场会议地点：四川省绵阳市高新区绵兴东路 35号公司会议室 

 

会议议程： 

1、宣布会议开始 

2、介绍法律见证机构和见证律师，宣布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人数

及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3、宣读议案 

4、现场股东投票表决，收取表决票 

5、宣布现场会议休会 

6、在两名股东代表和一名监事的监督下，统计现场会议及合并网络投票表决结

果 

7、宣读《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表决结果》 

8、宣布大会结束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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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之二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须知 

 

为维护公司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

和议事效率，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以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的有关规定，特制定股东大会如下须知： 

一、大会设会务组，负责会议的组织工作和处理有关会务事宜。 

二、大会期间，全体参会人员应以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大会的正常秩序和

议事效率为原则，认真履行法定职责。 

三、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所有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依法享有各项权利。同时应当

认真履行其法定义务，不侵犯其它股东权益，不扰乱大会的正常程序。 

四、公司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现场会议并结合网络投票方式召开，公

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为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五、公司聘请律师出席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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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之三 

关于增加 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公司对 2016

年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预计，并经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根据公司实际

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 2016 年全年向四川长虹欣锐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欣锐公司”）采购产品的实际额度将超过前期预计额度，公司及下属

控股子公司 2016年度全年在四川长虹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的

贷款实际额度将超过前期预计额度，相关情况如下： 

一、本次增加额度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 ：人民币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16年原预计

金额 

2016年调整

后预计金额 
增加额度 

向关联人购买原材料 长虹集团其他子公司 20,470  25,970  5,500  

在关联人的财务公司

贷款 
财务公司 450,000  570,000  120,000  

本次向关联人购买原材料交易额度增加主要为预计增加与欣锐公司之间的关联

交易额度。因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业务扩大，预计向欣锐公司购买原材料额度增加 5500

万元人民币。 

本次在关联人财务公司贷款增加主要是因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同

时财务公司贷款利率较其他商业银行更优惠，有利于降低公司整体资金成本。且财务

公司在 2016 年 11 月完成了增资 887,941,751.02 元人民币，增资后财务公司的发放

贷款额度相应增加，年底各成员单位存款增加，财务公司可放贷资金规模扩大。结合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业务需要，预计在财务公司贷款额度增加 12亿元人民币。 

公司 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指本公司及下属非上市子公司 2016年与关联方

交易额度，公司下属上市子公司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华意压缩机

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额度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另行

履行相关审议及披露程序；长虹佳华控股有限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

按照香港联交所有关规定另行履行相关审议及披露程序。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6-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欣锐公司 

欣锐公司注册地址：四川省广元市经济开发区，注册资本：14975 万元，法定代

表人：郑光清，主要经营范围：平板电源的生产销售。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间接持有该公司 60.10%股权。 

欣锐公司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的控股子公司。 

（二）财务公司 

财务公司注册地址：绵阳市高新区绵兴东路 35 号,注册资本：188794.175102 万

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胡嘉，主要经营范围：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

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经批准的保险

代理业务；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对成员单位办理票

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

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银监会批准的

其他业务。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 50%股权。  

财务公司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的控股子公司。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及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本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将本着公平交易的原则，以市场价格作为定价基础，以合

同的方式明确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四、关联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为本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持续的、经常性关联交易，是在平等、

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的，未损害上市公司利益，不会对公司本期及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

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五、审议程序 

2016年 12月 13日，四川长虹第九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

加 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该交易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董事赵勇先生、

刘体斌先生、李进先生、邬江先生对本项议案执行了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对本项议

案进行了表决，通过此项议案。本公司 3名独立董事事前对董事会提供的相关材料进

行了认真的审阅，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公司《关于增加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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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所涉及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是正常、合

理的；在议案表决过程中，关联董事依法进行了回避，表决程序合法；本次关联交易

涉及的交易价格以市场价格作为定价基础，定价公允，不会损害公司与全体股东的利

益。 

 

以上议案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交股东大会，请予

以审议。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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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之四 

关于开展远期外汇交易业务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根据公司生产经营需要，公司授权经营班子根据需要在外汇交易累计金额 30.85

亿美元内向汇丰银行等多家银行开展基于保值的远期外汇交易业务，授权有效期为自

本事项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一年度审议相关事项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具

体情况如下： 

一、开展外汇交易业务的必要性 

公司部分产品出口，同时公司部分材料采用进口方式购入，均采用美元等外币进

行结算。目前，外汇市场波动剧烈，当汇率出现较大波动时，汇兑损益对公司的经营

业绩会造成一定的影响。为有效规避公司海外销售业务及进口业务形成的收付汇风险

（包括汇率和利率），降低汇率波动对公司经营的影响，使公司专注于生产经营，公

司需要开展远期外汇交易来对冲。考虑到 2015 年业务的持续发展，结合新增业务情

况，累计外汇交易额度需求为 30.85亿美元。 

二、拟开展的远期外汇交易业务概述 

公司拟开展如下远期外汇交易业务： 

1、远期结售汇业务：对应未来的收付汇金额与时间，与银行签订远期结售汇合

约，锁定未来收汇的结汇汇率或者未来付汇的购汇汇率。 

2、掉期（包括利率和汇率掉期等）：通过利率或者汇率互换，将利率固定或者汇

率锁定。 

3、外汇期权及期权组合产品（包括封顶期权、区间式货币掉期等）：公司与银行

签订外汇期权合约，就是否在规定的期间按照合约约定的执行汇率和其他约定条件，

买入或者卖出外汇的选择权进行交易。上述产品相比普通远期可以获得更好的优势。 

三、拟开展的远期外汇交易的主要条款 

1、合约期限：公司所有开展的远期外汇交易的期限均在三年以内(含三年)。 

2、交易对手：银行 

3、流动性安排：基于公司的进出口收付汇以及债务的合理估计，所有远期外汇

交易严格匹配预期收付汇时间，基于真实的业务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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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远期外汇交易的风险分析 

1、市场风险 

对于单边的远期结汇或者购汇业务，如果到期日外币/人民币汇率大于或者小于

合约汇率，则该笔合约将产生亏损。但是公司通过远期外汇交易锁定结售汇汇率，不

受汇率波动带来的影响，可有效对冲外汇风险。因此，通过远期外汇交易可有效规避

市场风险。 

2、公司违约风险 

公司远期外汇交易是严格匹配进出口业务的收付汇及债务的时间和金额，非投机

性操作，合规合法。 

3、银行违约风险 

对于远期外汇交易，如果在合约期内银行倒闭，则公司不能以约定价格执行外汇

合约，存在风险敞口不能有效对冲的风险。 

公司目前交易的银行主要包括汇丰银行、东亚银行、中国银行等大型银行，违约

风险可控。 

4、风险管理措施 

公司所有远期外汇交易均有真实的业务背景，同时，公司建立了外汇风险管理机

制，定期和不定期召开会议，并制定总体策略和月度计划，进行定期检查。具体每笔

业务操作，根据授权管理办法，采用逐级审批的制度，可有效控制和防范风险。 

五、对公司影响分析 

本次远期外汇交易累计金额 30.85亿美元，为本公司及下属长虹（香港）贸易有

限公司、广东长虹电子有限公司、四川长虹网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四川长虹器件科

技有限公司、远信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四川长虹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非上市子

公司外汇交易预计累计总额度，公司下属上市子公司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

子公司、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开展外汇交易业务按照深圳证券交

易所相关规定另行履行相关审议及披露程序；长虹佳华控股有限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按

照香港联交所有关规定另行履行相关审议及披露程序。 

 公司拟进行的远期外汇交易行为是以满足正常生产经营需要，防范和规避汇率和

利率风险为目的，严格基于公司的外币收（付）汇预测，严格禁止任何金额的单向、

存在风险敞口的远期外汇交易行为。公司建立了外汇风险管理机制，定期和不定期召

开会议，制定外汇策略，并对实际交易合约签署及执行情况进行核查。公司开展远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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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汇交易业务充分利用远期结售汇的套期保值功能，降低汇率和利率波动对公司的影

响，有利于提升公司外汇风险的管控能力，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综上，预计开

展的远期外汇交易业务对公司的经营不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六、会计政策及核算原则 

根据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

第 24号——套期保值》、《企业会计准则第 37号——金融工具列报》相关规定及其指

南，对远期外汇交易进行公允价值评估和核算处理。 

 

以上议案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交股东大会，请予

以审议。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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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之五 

关于明确四川长虹置业有限公司担保额度使用范围及 

增加个人购房贷款阶段性担保额度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和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6 年度

本公司对四川长虹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虹置业”）及其控股子公司提供 90000

万元人民币的信用担保额度。为支持长虹置业及其控股子公司业务良性发展，本公司

及长虹置业下属子公司拟为购房客户银行按揭贷款提供阶段性连带责任担保额度增

加 85000万元人民币, 担保期限为自本次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下一年度审议相关事

项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公司对长虹置业提供信用担保的使用范围及担保额度 

本公司对长虹置业提供信用担保的使用范围及担保额度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担保人 被担保人 担保事项 担保金额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

限公司 

四川长虹置业有限公司 

银行贷款 

担保 
48000 

景德镇长虹置业有限公司 

东莞长虹置业有限公司 

绵阳安州长虹置业有限公司 

成都长虹置业有限公司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

限公司 

购房客户 
银行按揭 

贷款担保 
127000 

景德镇长虹置业有限

公司 

东莞长虹置业有限公

司 

成都长虹置业有限公

司 

绵阳安州长虹置业有

限公司 

合计 175000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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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长虹置业有限公司：该公司成立于 2005年 12月；注册地：四川省绵阳市经

济技术开发区；注册资本：14384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余晓；主要从事房地产

开发、投资、咨询及销售，房屋租赁，房地产中介经纪服务，园林绿化服务，物业管

理，建筑材料、机械设备、电器设备、化工产品（不含易燃易爆易制毒品）、五金交

电的销售，国内广告的设计、制作、发布。截止 2015年 12月 31日，资产总计：280113.47

万元人民币，负债总计：248078.12 万元,资产负债率 88.56%。本公司及关联方合并

持有该公司 77.14%的股权。 

景德镇长虹置业有限公司：该公司成立于 2008 年 4 月；注册地：江西省景德镇

市；注册资本：800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孟浩；主要从事房地产投资、开发、

销售，租赁及咨询服务；机械设备、电器设备、建材、五金、交电、化工产品（不含

化学危险品）销售；广告设计、制作。截止 2015 年 12月 31日，资产总计：76187.99

万元，负债总计：46625.37 万元人民币,资产负债率 61.2%。长虹置业持有该公司 90%

的股权，四川长虹创新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10%的股权。 

东莞长虹置业有限公司：该公司成立于 2011 年 5 月；注册地：东莞市樟木头镇

樟罗社区西城路长虹百荟花园 22 幢 306-312；注册资本：6000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

表人：孟浩；主要从事房地产开发、投资、咨询及销售，房屋租赁，房地产中介经纪

服务，园林绿化服务，物业管理，建筑材料、机械设备、电器设备、化工产品（不含

危险化学品）、五金交电的销售，国内广告的设计、制作、发布。（上述经营范围中涉

及行政许可的，须取得资质证后方可经营）。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计：

43119.61万元人民币，负债总计：25247.94万元,资产负债率 58.55%。长虹置业持有

该公司 100%的股权。 

绵阳安州长虹置业有限公司：该公司成立于 2012年 1月 12日，公司注册地址为

安县花荄镇文苑路，注册资本：600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孟浩，主要从事房地

产开发、投资、咨询及销售、租赁；房屋中介及物业管理服务；园林绿发服务；（以

上经营范围凭相关资质经营）建筑材料、机械设备、电器设备、化工产品（不含危险

法学品）、五金交电销售。截止 2015年 12月 31 日，资产总计：74752.77 万元，负债

总计：69962.61万元人民币,资产负债率 93.59%。长虹置业持有该公司 100%的股权。 

成都长虹置业有限公司：该公司成立于 2012 年 9 月；注册地：四川省成都市青

羊区；注册资本：7000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孟浩；主要从事房地产开发、房地

产中介服务、停车场管理服务、投资与资产管理、社会经济咨询、物业管理、园林绿

化服务工程设计与施工、销售、建材、钢材、机械设备、五金产品及电子产品、化工

产品（不含危险品）。截止 2015年 12 月 31日，资产总计：50322.29万元，负债总计：

37183.14万元人民币,资产负债率 73.89%。长虹置业持有该公司 100%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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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房者：指本公司、长虹置业及其下属子公司房地产开发商品房购买者。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及长虹置业控股子公司已取得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等多家商业

银行的按揭贷款准入。在符合银行贷款条件的情况下，贷款行同意向购房者提供按揭

贷款，本公司、长虹置业控股子公司同意为购买者提供偿还贷款本息的阶段性责任担

保。贷款银行个人住房按揭贷款担保的主要内容为：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2、担保范围：借款人与银行签订的个人房产抵押借款合同、住房公积金个人住

房抵押借款合同项下本金、利息及相关费用。 

3、担保期间：自贷款发放之日起，至借款人取得房地产权属证书，并办妥以贷

款人为抵押权人的抵押登记手续之日止。 

四、风险分析 

公司本次明确了长虹置业及下属子公司担保范围，有利于公司在实际操作中办理

相关业务，提高融资效率，且被担保公司均为长虹置业及其控股子公司，风险在可控

范围内。同时，房地产开发企业在商品房预售过程为个人购房客户按揭贷款提供阶段

性连带责任担保是房地产行业的商业惯例,是正常销售需要，本次新增为个人购房客

户按揭贷款担保风险在可控范围内。 

五、提请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为支持长虹置业及其控股子公司业务良性发展，本公司及长虹置业下属子公司拟

为购房客户银行按揭贷款提供阶段性连带责任担保额度增加 85000万元人民币, 担保

期限为自本次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下一年度审议相关事项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以上议案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交股东大会，请予

以审议。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